
吉 林 省 教 育 厅

１

关于做好 2023 年吉林省“百姓学习之星”
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宣传推介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，梅河口市教育局，

各高等学校，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新时代“百

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宣传推介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职成厅函〔2023〕17 号）要求，现就 2023 年吉林省“百姓学习

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宣传推介工作（以下简称宣传推

介工作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介对象范围及名额

（一）对象范围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对象：通过坚持终身学习奋斗成长的

励志人物以及长期致力于终身教育领域无私奉献的工作者。重点

面向基层员工、社区居民、乡村农民、退役军人，关注老年人、

残疾人等群体。国籍为中国籍，无不良行为记录。一般情况下不

推介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。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征集范围：在我省域内依法注册或登

记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依法依规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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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终身学习项目，其实施主体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

或“信用中国”中无不良记录。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推介要向生产、

工作一线倾斜，向企业、机关、学校、科研院所、社会组织、街

道社区、农村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队等基层单位倾斜。往

年已获得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人员和项

目不再推介。

（二）推介名额

各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推介“百姓学习之星”6至 10 名、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5至 8个。同时可推介“事迹特别感人的

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各 1

名（个）（需在推介登记表排序备注中注明）。

二、征集推介条件

（一）百姓学习之星

1.热爱祖国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

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执行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党纪国法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
2.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信念坚

定、守正创新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，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，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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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等方面做出贡献。

3.脚踏实地坚持终身学习，在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、助力

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、无私奉献，在学习与工作、创业、创

新、健康生活等方面成效显著，事迹感染力强。

4.积极带动周围群众广泛参与学习，为全民终身学习发挥模

范作用。热心服务百姓，带头做实事、好事，群众认可度高，在

单位或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，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。

（二）终身学习品牌项目

1.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

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具有引领作

用。

2.符合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求，创建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

时时可学的学习场景，积极响应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需求，能满足

当地群众阅读需求，在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等方面有引领作用。

3.有具体的项目名称、活动内容与形式、具体措施与保障，

取得的成效与影响等。不以单位或院校名称上报。

4.活动组织有计划，开展形式多样，参与方式便捷。学习场

所相对稳定，经费有保障。拥有一支素质高，热心服务的专家、

教师和管理服务队伍或志愿者队伍。

5.定位清晰、资源丰富、目标明确、设计科学、特色鲜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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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社会、示范性强。持续为广大群众提供终身学习服务，具有

一定学习规模。学习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和地方有关要

求。优秀工作案例、项目启动或创建时间应不少于两年。参与学

习人数每年不少于 1000 人次（线下）或 3000 人次（线上）。

三、推介和展示方式

（一）报送时间和方式

请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前报送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

习品牌项目”推介展示材料（文字、视频、图片、教学资源）电

子版和加盖公章后的纸质材料。

（二）需提交的材料

1．“百姓学习之星”相关材料

（1）《百姓学习之星推介表》《百姓学习之星推介登记表》，

（各一式 3份，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

（2）个人照片 2张（电子版，一张为 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，

一张为精彩学习活动照片）。

（3）视频资料（鼓励提交，技术要求：MP4 格式，编码：H．264，

分辨率：1280＊720P，帧率：25，视频时间 4-5 分钟）。

2．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相关材料

（1）《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介表》《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介

登记表》（各一式 3份，见附件 3、附件 4）。

（2）近年开展学习活动的工作总结（1500 字左右）和反映

活动品牌项目的照片（电子版，3-5 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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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视频资料（鼓励提交，技术要求同上）。

3．“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特别受百姓喜爱的

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提交材料

相关照片（电子版，4-8 张）或音像视频资料（重点介绍坚

持读书学习人员的突出事迹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典型案例，技

术要求同上）。

（三）推介、展示及宣传方式

由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院校等单位具体组织宣

传推介工作，报送相关推介材料，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遴选拟定

宣传推介名单，在长春全民学习网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

后，以“吉林省成人教育协会”名义印发通知公布。同时将宣传

推介的典型代表和品牌项目参加 2023 年全国“百姓学习之星”

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宣传推介活动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宣传推介工作的组织领

导。要增强政治性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听党话、跟党走。要体现

群众性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，让百姓当主角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

通过终身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。要立足学习性，紧

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围绕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教育强国建

设，大力营造全民终身学习的环境和氛围。要凸显先进性，宣传

推介的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，引领广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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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群众践行终身学习理念，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

念和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不断增强用奋斗开创美好

未来的信念，不断增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功立业

的动力。

各地各校要细化落实方案、精心组织实施、提升宣传推介质

量，要严格按照推介条件和程序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做好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征集推介、公示、材

料提交等工作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尚鹤龄，

0431-88905322；长春开放大学吴晓辉，0431-82857798，

19990521785；工作邮箱：jlqmxx@126.com（jlqmxx 为“吉林全

民学习”拼音首字母）；通信地址：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大街 62 号

411 室，邮政编码：130051。

附件：1.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表

2.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登记表

3.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表

4.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登记表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3 年 7 月 3 日


